
珠府办函〔2024〕145号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3年火灾高风险区域验收结果的通知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积极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，提高社会火灾防控能力，营造良好的城市消防安全环境，根据《广东省火灾高风险区域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治挂牌督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消安〔2017〕30号）要求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对2023年市政府挂牌督办火灾高风险区域验收结果公布如下：

香洲区南溪社区、金湾区海澄村、高新区银星社区已完成各项整治任务，现予以摘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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